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

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申請書


	申請時間：         年          月     
	收件編號：   

	申請人基本資料：※大專(含)以上可不填寫導師姓名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省       縣市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學院

/系(科)/年級
	

	
	學制
	□日間部□夜間部□一般生□在職生
	導師姓名
	

	
	校址
	

	
	通訊地址
	
	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聯絡人(本人除外)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
	

	申請人條件說明：﹝申請組別為(擇一) □學業優異組 □藝術才能組，藝術專長：              ﹞

	1、 課業成績：﹝碩(博)士生以碩(博)士歷年平均成績計算，但仍需檢附大學(碩士)歷年成績單，而碩(博)士一年級新生以大學(碩士)歷年平均成績計算﹞
歷年成績學業總平均           分，操行         分(等)，其他表現：
二、最近三年內之比賽、學術科競賽獲獎榮譽、已發表或參與之論文計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等（請列出時間、項目、個人或團體）：

三、最近一年內□有 □無  領取獎助學金（請列出時間、項目及金額）： 

四、最近一年內個人參與之社會公益服務（請列出時間或期間、參與機構及單位、服務項目）： 


	五、家庭經濟狀況：□優   □小康   □清寒（□有 □無低收入戶證明，政府補助       款）

□其他：                              ，□有 □無檢具相關証明
六、生活開支：
1.每學期學雜費約               元，□有 □無  政府補助或公費                元

2.特殊才能學習費每月約                元，□有 □無 外來補助                元

3.每月生活費約               元，□有 □無 外來補助款                元

4.其他支出              費用，每月約                元   
七、本人已詳閱相關辦法及申請書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之申請資料予　貴會辦理＜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專案＞使用。本人亦明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人得行使之權利。前述資料，若本人未於頒獎日起30日內，主動以書面向　貴會申請退件並檢附足額回郵者，同意由　貴會依規定銷毀，而不予退還。（※未完整簽名(或蓋章)者將不予受理，未滿20歲之申請人須請法定代理人一併簽名始得生效）
* 申  請  人：                  (必填)

* 法定代理人：                 (與申請人關係：        ) 




	※附繳證明審查（以下文件由申請人自行檢覆勾選），共         件

	· 1.申請書

· 2.自傳(直式橫書A4格式，請以800字左右文字自述個人表現、家庭經濟環境、學習狀況、生涯規劃等，以及說明個人足以獲得本專案培育的理由)
□ 3.指導老師(或所長)推薦書      件（請載明推薦人姓名、服務單位系所、職稱及聯絡電話）
· 4.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

· 5.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加註本學期註冊章)或在學證明

6.資賦優異証明文件，共       件－

· 歷年成績單(需蓋有學校證明印鑑)       件﹝學業組、藝術組均須檢具﹞
· 由校方開立，申請人學業成績達系上排名前10%內之證明文件﹝學業組須檢附，但碩士(含)以上可免附﹞

· 當期之選課單﹝碩士(含)以上須檢附，可於面談時檢送﹞

· 獲獎證明文件，如獎狀影本、獲獎函件或公告等﹝藝術組須檢具，學業組無則免附﹞

· 最近三年內之個人作品﹝藝術組須檢附，學業組碩二(含)以上無作品者則檢附研究計劃或論文概要﹞
· 碩士論文﹝博士生須檢附，無請說明原因：                                  ﹞
· 7.社會公益服務證明及其他有助於審查、足以證明所列狀況之文件       件﹝無則免附﹞

· 8.清寒或突遭變故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附記：(本案收件期限－上學期至9月底截止；下學期至3月10日截止，郵戳為憑) 
1、 請將A4尺寸之申請文件，以長尾夾依序固定好，並於信封註明申請組別，以掛號逕寄：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03巷14弄4號〈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專案〉收。

2、 送審資料經查若有不實或逾期送(補)件者，其申請案不予受理。

3、 受培育學生之條件若無變異，培育期間至該生就讀之學程畢業為原則(於辦法規定年限內)，但該生每學期應主動提供學習成果報告及申請條件變動等有助於了解培育者狀況之相關資料，藝術才能組另需檢備個人近期作品予本會，作為下學期是否繼續培育或調整培育金額之參考。未依規定檢送者，即視為自動放棄培育資格。
4、 凡受培育學生應提供個人簡歷資料與照片檔予本會，以登載於行天宮資優學生家族網上。
5、 凡受培育學生應義務參與本會及所屬志業舉辦之公益活動，以實踐　關聖帝君「讀好書 說好話 行好事 做好人」四句箴言自我勉勵。

	備註：行天宮網址http//www.ht.org.tw                    
收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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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照片黏貼處(照片背面請註明學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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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2.2.15-1

